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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
YANZHOU CO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

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碼：1171）

海外監管公告

於其他市場披露的資料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。

茲載列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日期為2018年12月27日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和公司網站（www.yanzhoucoal.com.cn ）刊登的《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一次

會議決議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
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希勇

中國山東省鄒城市

2018年 12月2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李希勇先生、李偉先生、吳向前先生、吳玉祥先生、郭德春先生、趙青春先
生及郭軍先生，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孔祥國先生、蔡昌先生、潘昭國先生及戚安邦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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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188 股票简称：兖州煤业 编号：临 2018-097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兖州煤业”、“公司”）第七届监事会（“监

事会”）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

件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

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监事 6名，实际出席监事 6名，符合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经审议，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：

一、通过《关于修改<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>

的议案》，提交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讨论审议。

（同意 6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）

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。该等资料刊载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香港联交所网站、公司网站及/或中国境内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。

二、通过《关于讨论审议<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股

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（同意 6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）

监事会认为：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股票激励计划

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（“本激励计划”）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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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

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，使核心员工利益

与公司、股东的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合，充分调动骨干员工的积极性

和创造性，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。

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

公司 2018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。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、香港联交所网站及公司网站。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讨论审议<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

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

（同意 6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）

监事会认为：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》旨在保证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，确

保股权激励计划规范运行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

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。

有关详情请参见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7 日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

公司 2018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。该等资料刊

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香港联交所网站及公司网站。

四、批准《关于核实<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股票期

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>的议案》

（同意 6票、反对 0票、弃权 0票）

监事会对《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

划激励对象名单》进行了认真核实，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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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：

（1）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；

（2）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

选；

（3）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

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；

（4）具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情形的；

（5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；

（6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本次激励对象均未参与两个或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，未包

括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，也未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

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

综上所述，列入本次激励计划名单的所有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

律所规定的条件，作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。

公司将在内部公示激励对象名单，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。监事会

将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，将于股东大会审议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激

励对象核查说明。

特此公告。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2018 年 12 月 27 日




